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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

台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 

114 年度業務座談會議記錄 

 

時間：114 年 12 月 15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4 時整 

地點：台北凱撒大飯店-凱撒廳 

出席人員：(如出列席人員簽到表) 

主 席：李總經理丁來、黃理事長文田 

紀 錄：郭哲安 
 

第 1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水管公會 

案由：有關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將推動「營建剩餘土石方全流
向管制政策」，針對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工程之餘
土處理，是否有相關配套措施向本業承攬商宣導及工
程契約之變動，請研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「營建剩餘土石方全流向管制政策」
將於 115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，雖該政策主要為營建業
及相關廢棄物清運業者為主要政策關係方，而本會會員
承攬貴公司外線工程亦有土石方需處理工程項目，卻因
非主要利害關係方而缺少政策相關資訊，貴公司為本業
事業單位，建請瞭解該政策影響層面並與本會協調以利
未來本會會員承攬貴公司工程順利完工。       

二、 本會會員反映該政策受影響之問題： 

(一) 有關剩餘土石方之處理方式與現行作業方式是否
有所不同?處理之方式是否存在窒礙難行之處? 

(二) 建請貴公司詢各縣市土方處理廠市場價格於工程
契約內合理訂定土方處理單價以符合承攬商處理成
本。 

(三) 既有工程案件及已簽訂之工程合約尚未完工，如跨
年度至政策實施，貴公司及本業承攬商應如何因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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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既有工程案件及已簽訂之工程合約尚未完工，如跨年度至政策實施，貴公司及本業承攬商應如何因應 

台水公司說明： 

一、 目前本公司土方處理作業方式，大多數為針對開挖
之土石方再產製 CLSM 回填，並編列有價剩餘土石方
折價費或土石方處理作業費等，亦屬於再生資源利用
一環。 

二、 鑑於因應國家新政策，已函文予內政部國土管理署
針對執行中案件建議按照執行比例未達 50 %，始予以
辦理契約變更；另針對少量開挖、緊急性作業、小型
貨車申裝 GPS 系統、土資場容量與未來承載能力等
等﹐提出相關建議事項請該署釋疑。 

三、 另近期亦將邀請相關區管理處、工程處、相關公會
及廠商等辦理座談會收集意見，俾利向內政部國土管
理署反映執行困難處，屆時亦請公會協助與會，取得
執行上平衡點。 

決議：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將於近期辦理北、中、南三
地區相關產業公協會及施工廠商座談會，共同研商政
策執行辦法，並彙整實務面困難向內政部國土管理署
持續溝通。 

 

第 2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台南辦事處 

案由：有關貴公司「瀝青混凝土舖面」鑽心厚度檢驗標準之
合理性過於嚴苛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工程契約之自來水管埋設工程施工說明書(114 年
元月版)、第十三章「熱拌瀝青混凝土面層及底層施工說
明書」、第六節「品質管制與檢驗標準」、第(七)款「厚
度」之規定承攬貴公司工程順利完工。       

(一) 除路權單位另有規定，從其規定外，平均鑽心厚度
達設計厚度，且單顆試體厚度為設計厚 90%(含)至
100%之間者(許可差以內)，視為合格。 

(二) 單顆試體厚度為 90%(含)至 100%之間者(許可差以
內)，依契約單價扣減所代表區域瀝青混凝土價款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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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之 30％。 

二、 此規範存過於嚴苛問題說明如下： 

(一) 平均厚度已達設計標準，即已判定合格，不適合再
因單顆試體介於允收差範圍內而扣減處分。 

(二) 該規範與工程會及其他國營事業單位之檢驗標準
比較，顯然過於嚴苛。 

(三) 未審慎考量瀝青鋪設於實務上會遇到現地路基或
洩水坡度的情形而訂定。 

台水公司說明：本公司業於 12 月 10 日修編本公司(115 年元
月版)工程契約範本會議，參酌行政院公共工
程委員會「第 02742 章 瀝青混凝土鋪面」及
相關機關(台電及中油等)施工規範辦理修正﹐
予以刪除上開扣款之規定。 

決議：依台水公司說明辦理。 

 
第 3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高雄辦事處 
案由：建請自來水公司調整「道路挖掘監控系統」單價，以

符地方政府(如高雄市政府)高規監管，避免因設備劣質
致斷訊遭罰或勒令停工，確保工程順利推動。 

說明：地方政府如高雄等地嚴格執行全天候即時監控，斷訊
即開罰。惟現行單價嚴重偏低，廠商無法負擔「工業級
耐候設備」及「每日專人移動架設」(人力與運輸佔成本
60%)之必要支出。若持續低價，將導致頻繁斷訊，嚴重
影響自來水工安考評與搶修進度。經試算，符合規範之
基礎成本每日已達 1,625 元。 

辦法： 
一、 合理計價：建請參酌實務，例如將高雄地區單價調整

為每日 1,950 元(含工業級設備、通訊及人工)，以求落
實「零斷訊」。 

二、 獨立編列：搶修或短工期案件，應獨立編列「移動式
監控」按日計價，落實專款專用。 

三、 合約調節：既有低價長約建議採「實支實付」或「契
約變更」核銷，維持供應鏈穩定，保障搶修量能。 

台水公司說明： 

一、 經查為符合職安法規，目前工程預算編列「工程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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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即時影像傳輸」屬補助性質費用，其內容包含設備
租用、架設、電源與通訊傳輸及維運等項目，本公司
將請各單位適時檢討合理單價，以符合實際需求。 

二、 關於搶修或短工期，工程預算並未編列「工程施工
即時影像傳輸」案件，倘地方路權機關有明確要求，
將請各單位檢討監控項目之合理單價，確保符合地方
法規、維持工安與施工品質，俾利工程作業順利推動。 

三、 另如果廠商認為契約單價不符實際市場行情，建議
於訂約前提出調整單價需求。 

決議：依台水公司說明辦理，請台水公司宣導轄下各單位依 

     各地方相關政策適時檢討單價，以符合實際需求。 

 

第 4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高雄辦事處 

案由：自來水配管(給、配水管(HDPE))工程施工承商工作人
員技能訓練講習，建議增加南部的訓練地方，以方便
南部會員訓練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為確保自來水施工品質，自來水事業單位在工程施工
相關規定中，加入承裝商之技工應接受相關訓練，始得
參與施工之規定。 

二、 目前該講習僅開設桃園班，為免會員車程往返，建請
增設南部場地之課程。 

台水公司說明：因應工程推展需求，有關 HDPE 管線工程施
工人員技能訓練，本公司將積極協調中華民
國自來水協會增設開班事宜。 

決議：依台水公司說明辦理。 

 

第 5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高雄辦事處 

案由：為因應 115 年 1 月 1 日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推行「營建
剩餘土石方全流向管控政策」，建請貴公司督導各區
管理處工程編列符合市場行情之土石方處理預算，提
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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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舉例高雄市政府，為配合該市政府 114 年 11 月 6 

日函頒「高雄市港區整地收受土石方實施計畫」，該計
畫收受項目僅限於 B1 至 B4、B6、B7 類土石方，且需
符合「土壤污染管制及監測標準」，並應確認無紅火蟻，
B5 類須小於粒徑 10 公分工，數量管制「每批次進場量
不得低於 1,400 立方公尺」，本工程受限於工區開挖及施
工順序，無法隨時滿足單次 1,400 立方公尺之直接出土
量，且工程出土物並非皆可直接進場粒料，尚需額外進
行過篩、分類、暫置等處理程序。 

二、 因目前契約有價材料未編列土方暫置補助費及清運費
等相關費用，致使實際執行成本遠高於原契約價金。請
貴公司辦理契約變更增加並調整工項與費用，以利工程
推動。 

台水公司說明：併同第 1 案討論。 

決議：同第 1 案決議事項辦理。 

 

臨時動議 

第 1 案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

案由：有關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將於 115 年 3 月 5 日實 

     施新版「用戶進水管新(改)裝工程費收費標準表」請協 

     助宣導水管公會會員。 

說明：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新版「用戶進水管新(改)裝 

      工程費收費標準表」已於 114 年 12 月 8 日函水管公 

      會，水管公會於 12 月 10 日函轉各辦事處向轄屬會員 

      宣導公告，並於本次業務座談會議進行簡報報告。 

決議：請水管公會協助登載於公會網站、刊物公告全體會

員，並於明年度(115 年)3 月份水管公會各辦事處會員

會議中，由台水公司各區管理處派員進行簡報及宣

導，以利水管公會會員瞭解本案用意及新規。 

 


